
附件

湖北、江西、重庆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
集中报价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优化集中式

新能源发电企业市场报价的通知(试行)》（发改能源〔2025〕1476

号）有关要求，规范组织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开展集中报价

工作，明确工作流程及工作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湖北省、江西省、重庆市范围内的集中式

新能源（风电、光伏）发电企业的集中报价工作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本方案所称集中报价，特指多个已完成市场注册

的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(不含分布式、“沙戈荒”大基地等

新能源)，在同一固定场所参与电力中长期电能量交易中的集

中交易和现货电能量交易的集中报价行为。

（二）参与集中报价的新能源发电企业，原则上集中后

的总装机规模不应超过所在省（区、市）电力市场单个最大

燃煤发电厂装机规模（以电力交易平台披露的实际数据为

准）。原则上仅允许同一集团（同一母公司、同一控股股东、

同一实际控制人等）内同一省（区、市）的新能源发电企业

进行集中报价，禁止跨集团、跨省（区、市）集中报价。禁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